
 1

論保險業之營業範圍 ─  
兼評保險法第一三八條之潛在缺失 

 
林建智✳  

 

 
壹、前言 

 
一般而言，因考量保險經營之專業技術性、行業特殊性、市場之運作實務

及監理上簡易性與效率等因素，多數國家之監理主管機關皆就保險營業範圍施

以不同程度之區隔。區隔保險業之營業範圍大致可歸納為二種型態：保險業之

「行業內區隔」(intra-sectoral segregation) 與保險業之「行業間區隔」(inter-

sectoral segregation)。前者係指財產保險業與人壽保險業間之營業區隔，其內容

著重於保險業本身營業範圍之如何劃分，向來便是財產保險業與人壽保險業間

爭論之重點，為當前各界所熱烈討論之課題；後者則為保險業與其他金融服務

業間之營業區隔，因牽涉保險業與其他金融服務業之營業空間，攸關金融保險

市場之格局與競爭，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前者，已逐漸受到主管機關與金融保險

業界之重視。 

在傳統二分法之結構下，保險業務通常分為財產保險與人壽保險。然而，

仍有若干第三類保險或中間保險業務，存在於二者間之灰色地帶。對此等業務

經營權之劃分與歸屬，各國有不同之監理方式。在我國，相關保險法規雖經修

正，市場中仍存有若干爭議。其次，在保險市場自由化之潮流下，保險業與其

他金融服務業之間，經常在產品、行銷及組織運作等方面，自然地逾越監理上

之營業區隔而產生「聚合」之現象。 

有鑑於此，本文先就部份先進保險國家之制度予以介紹，如歐洲聯盟、美

國及日本等。其次，探討「產險與壽險業務間之區隔」及「保險與其他金融服

務間之區隔」二項議題。最後，針對我國現況及保險法第一三八條之潛在缺失

加以討論並提出建議，期能成為主管機關修正法令時或產業界研擬相關政策時

之參考。 

 
貳、先進國家之制度 

 
一、歐洲聯盟 

 
在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EU)1中，有關限制保險業經營其他事業之監

理原則，已於保險第一代指令(directive)2中確立。根據該等項指令之規定，保險

業得以經營之業務，僅限於保險及與保險相關之營運，不得涉及其他商業活

動。因此，除少數經過指令中所規定者外，保險業可能涉及之大多數業務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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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禁止。若再將此等規定採擴張解釋，保險業亦不能從事任何其他金融商品

之銷售。 

至於產壽險區隔營運之原則，亦在「人壽保險第一指令」3中予以確立。在

通過該指令之前，部分會員國仍容許綜合保險業之設立，其他會員國則完全禁

止。經過會員國間之討論後，就此項差異作成妥協之規定─即自該指令生效時

起，不再容許於會員國境內設立綜合保險業。然而，此項規定並無溯及既往之

效果。對於已經設立之綜合保險業而言，只要將其產壽險業務分開管理，仍可

繼續同時經營產壽險。茲就歐洲聯盟產壽險業之個別營業範圍，摘要說明如

下： 

 
（一）、產險業務方面： 

 
在歐洲聯盟中，產險業務共計有十八項，包括「第一產險指令」所列舉之

意外、疾病、陸上車輛、火車、航空器、船舶、運輸中貨物、火災與自然災

害、其他財產損害、汽車責任、航空器責任、船舶責任、一般責任、信用、保

證、各種財務損失及法律費用等十七種產險業務4，以及新增之旅客協助業務。
5此等產險業務又被歸納成八個保險業務群，分別是：意外與健康保險、汽車保

險、海上與運輸保險、航空保險、火災與其他財產損害保險、責任保險、信用

與保證保險及所有險種（其名稱由會員國自定）。6此外，該項指令又有所謂

「附屬危險」(ancillary risks)之規定：只要保險人所承保之主要危險係經核准之

業務，則便可直接承保該主要危險之附屬危險。但該附屬危險必須(a)與主要危

險具有關聯、(b)與保險標的具有關聯、及(c)受到承保該主要危險之契約所保

障。然而，信用與保證不得成為任其他業務之附屬危險。7 

 
（二）、壽險業務方面： 

 
依據「人壽保險第一指令」之規定，歐洲聯盟之壽險業務可分為下列九個

項目：8 

1.人壽保險、年金及人壽保險業所經營之附加險─包括個人傷害、意外死

亡及失卻工作能力； 

2.婚姻保險與生育保險； 

3.聯結於投資基金(linked to investment fund)之人壽保險或年金； 

4.永久健康保險； 

5.唐頂式(tontine)保險； 

6.資本回贖之營運； 

7.團體退休金之管理； 

8.法國保險法(Code des Assurances)所規範之營運；及 

9.在社會保險立法下有關於生命期間之營運─若會員國法律規定，此等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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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係由人壽保險業自行承擔經營風險。 

 
二、美國 

 
美國之大多數州，原則上皆採產壽險區隔營運之原則。然而，對於保險業

務之分類，卻採逐一列舉之方式。營業執照之核准及其他監理內容，亦根據保

險業務之類型而有不同。以加州為例，該州保險法所列舉之保險業務包括人

壽、火災、海上、權利、保證、失能、玻璃、責任、勞工補償、公共運送人責

任、鍋爐機具、竊盜、信用、灑水器、獸力車、汽車、貸款、航空器、貸款保

證、失卻清償能力、律師費用及其他項目，共計二十一項。9各險種視其業務性

質，適用不同之監理標準。例如，保險業設立時所需之實繳資本，便因營運項

目之種類或多寡，而有高低之別。對於性質較為特殊之險種，如人壽、權利、

貸款及貸款保證等保險，另有特別規範。10基本上，保險業僅能經營經核准之

險種，不得經營其他未經核准之保險業務。11 

一般而言，美國大多數州仍維持產壽險區隔營運之原則。12然而，與歐洲

聯盟不同之處，在於美國各州保險法並未硬性將保險業務劃分為人壽保險與產

物保險二大類。保險業之營業範圍，係以經過主管機關實際核准之險種為限。

理論上，主管機關有可能同時核准單一保險業同時經營人壽保險與產物保險業

務。因此，綜合保險業是有存在之可能。 

 
三、日本 

 
日本之保險業務區分為「損害保險」與「生命保險」二大類。按日本商法

第六二九條之規定：「損害保險契約，因當事人一方約定填補因偶然之一定事

故所發生之損害，他方約定對此給與報酬，而發生效力。」。又同法第六七三

條規定：「生命保險契約，因當事人一方約定關於他方或第三人之生死，支付

一定金額，他方約定對此給與報酬，而發生效力。」 

就保險營業範圍之規範而言，依日本保險業法第七條之規定：「保險公司

不得兼營生命保險事業與損害保險事業。但經營生命保險事業之公司，得經營

生命保險事業之再保險。」此外，依同法第五條之規定：「保險公司不得經營

其他事業。但經營生命保險事業之公司，經主管機關認可，經營承受其所支付

保險金之信託業務；經營損害保險事業之公司，經主管機關認可，居間或代理

其他損害保險公司之損害保險業務。」 

綜觀上述條文之內容可知，日本保險業法並未就「損害保險」與「生命保

險」加以定義，僅於商法中予以概略區分。而且，商法中對於承保傷害、健康

及醫療看護等「第三類保險」，亦無明確規範其屬於何種領域。對於此類保險

業務經營權之劃分，係依照主管機關之行政命令，裁定生命保險業應採定額給

付之方式經營，損害保險業則採實損補償之方式經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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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於「第三類保險」業務之重要性日增，生命保險業與損害保險業

開始提供頗為類似之產品，導致原有產壽險業務之區隔界限逐漸喪失。針對此

種現象，日本保險審議會曾於一九九二年提出下列建議：「在完全區隔產險與

壽險業務之同時，必須容許業者透過子公司或控股公司之方式，經營另一方之

業務。對於「第三類保險」業務之經營，應容許業者具有較大之經營空間。同

時，行銷管道之監理規範亦應一併修正，俾使生命保險業與損害保險業得以公

平競爭該類業務。至於保險業法本身，應就生命保險業與損害保險業之範圍加

以界定，並訂定同時經營產險與壽險業務之規定。」14 

其次，就有關禁止保險公司經營其他事業之問題，日本保險審議會亦提出

以下之建議：「當保險業逐漸加強其產品之儲蓄性質，勢必產生與其他金融商

品之功能重疊交錯之現象。隨著各種金融事業間之界限逐漸模糊，未來保險

業、銀行業、證券業及信託業間之競爭，將更為直接且激烈。為使保險業得以

有與其他金融事業公平競爭之機會，似應容許保險業透過子公司或控股公司之

模式，跨足銀行、證券及信託等市場。相對地，亦應容許銀行業、證券業及信

託業以相同模式進入保險市場。」15 

 
參、產險與壽險業務之區隔 

 
雖然人壽保險與財產保險皆具有風險移轉、集合與分散及財務紓困上之功

能，但仍不足以成為支持綜合保險業存在之理由。主張產壽險業分業經營之主

要依據，在於二者間實質上存有許多之差異，如營運方式、產品內容與保險資

金之性質等，必須強調專業之經營管理。此外，保險市場實務運作、保險業之

財務安全、消費者之權益及監理實施之簡易性亦為重要之考量因素。因此，保

險先進國家多以立法方式區隔產壽險業之營運範圍。 

如前所述，歐洲聯盟自一九七九年起已將產壽險營運區隔之原則納入「人

壽保險第一指令」。自該指令生效時起，便不再容許綜合保險業於會員國境內

設立。雖然，現存之綜合保險業者仍可繼續同時經營產壽險，但必須將產壽險

業務分開管理。此外，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各會員國間之情況並不相同。在加拿

大、芬蘭、日本、瑞典、瑞士及美國之大多數州，皆採產壽險區隔營運之原

則。相對地，土耳其、澳洲及奧地利等國，仍容許業者同時經營產壽險。16準

此以觀，產壽險區隔營運之監理原則，已在多數保險先進國家中樹立。 

儘管產壽險區隔營運之原則，可以合理地適用於業務經營之層次，但並不

當然適用於保險產品之層次。進言之，若干保險型態無法單純地歸納成為產物

保險或人壽保險。事實上，此等保險因同時兼具產壽險之性質而存在於產物保

險或人壽保險間之灰色地帶。實務上，傷害險與健康險可算是此類保險之典

型。由於採用不同之分類標準，各國對於傷害險與健康險業務之歸屬於何種領

域，差異頗大。如前所述，歐洲聯盟以「保險期間」為保險業務之分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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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險與健康險因多屬短期保險，故歸類於產物保險之中，但容許於人壽保

險、年金中以附加險方式經營。在美國與日本，則根據不同之監理模式，容許

產壽險業者均可販售屬於傷害險與健康險領域之產品。反觀我國體制，係以

「保險標的」為區分標準，由於傷害險與健康險之主要承保被保險人之「身

體」、「生命」，故劃入人身保險之範疇。 

一般而言，採取產壽險營業區隔之國家，大多容許產壽險業者共同經營具

有中間性質之第三類保險。因此，如何界定中間保險之範圍，乃實施產壽險營

業區隔原則之重要關鍵。相關學術理論中，較為著名者乃日本保險法學者大森

忠夫教授所提出之「中間保險說」。該學說之背景，主要在為日本當時極具爭

議性之傷害保險提供學理上之分析。大森教授以為，日本商法上傷害保險之地

位，必須分別從保險技術上與保險監理政策上之觀點加以考量，不應單純地以

保險契約之法理來作判斷。其主張傷害保險契約乃「人」的保險契約，且因其

具有定額乃至準定額保險契約之性質，故與人壽保險有共同之性格。另一方

面，其保險事故係傷害、意外等特殊事故，則與產物保險所承保之危險事故相

類似。因此，傷害保險應為人壽保險與產物保險之中間型態。一般而言，類似

於傷害險，健康險亦具有中間保險之性質，此點可從各國相關之立法例中獲得

印證。 

 
 

附圖一   保險業務之學理上劃分 

                人身保險                                                                               產物保險 

                                                              中間保險 

 

 

                A             B           C 
 

 

                            : 人身保險 -- 人壽保險、年金保險等 

                            : 中間保險 -- 傷害保險、健康保險 

                             : 產物保險 -- 汽車保險、火災保險、海上保險、責任保險、保

證保險等 

 
傷害險與健康險之共同點，在於透過定額給付或損失填補之方式，補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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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因意外、疾病所造成之體傷、死亡或喪失工作能力。一方面，此等產品

之保險標的主要為被保險人之生命或身體，故具有人身保險之性質；另一方

面，其保險事故通常為具有重複發生可能之意外事件，保險期間又多屬短期，

故近似於產物保險。再者，其保險給付之型態又具有多樣性，如實損補償、定

額給付、醫療或看護服務，亦兼具人身與產物保險混合之性質。綜上所述，可

知中間保險乃人身保險與產物保險間之交集或重疊部分，故保險業務於學理上

之劃分，似應如附圖一所顯示之配置。 

 
肆、保險與其他金融服務之區隔 

 
金融市場運作之良窳，關係一國之財政與經濟，因此各國政府大多採取較

謹慎之監理政策。大體上，金融市場監理之基本目標，在於保障消費者、維持

市場競爭機能及確保市場秩序與安定，進而協助一國之經濟發展。然而，各種

金融市場各有其行業特性，需有不同之經營專業。以保險與其他金融服務為比

較：保險制度主要著重於純粹風險(pure risks)之管理，與其他金融服務業所涉

及之投機風險(speculative risks)有極大差異。有鑑於此，不論是監理型態、內容

等方面，甚至於在監理機關之組織架構，就不同金融服務間之營業範圍予以適

當區隔，乃監理金融市場之一項重要基本原則。 

就整體金融市場之角度觀察，營業區隔之原則可適用於各金融服務之「行

業內」層次與「行業間」層次。就行業內區隔而言，如前所述，許多國家之保

險市場，便存有區隔產壽險營運之制度。在銀行業之領域，亦常就商業銀行

(commercial banking) 業務與投資銀行(investment banking) 業務加以區隔。 

雖然受限於監理上之營業區隔，各種金融服務間之聚合(convergence)，已

成為當前金融市場之趨勢。事實上，許多金融機構已朝向全能化(universal)及多

功能化(multi-funtional)之方向發展，形成以單一金融機構同時提供多種金融服

務之現象。近年來，保險與其他金融服務之間，無論在生產、行銷或組織運作

各方面，皆有聚合之現象，導致保險與其他金融服務間之界線逐漸模糊。17 較

為顯著之事例，乃人壽保險業與銀行業間常久以來之業務競爭。就銀行業而

言，其傳統存放款業務已面臨日漸增加之外在競爭壓力，特別是人壽保險市

場。針對此種趨勢，銀行業必須積極開發新商品，以重新取得市場並抵銷傳統

業務之衰退。因此，透過其行銷體系提供多樣化之服務以增加收益，乃銀行界

常見之現象。例如，近年來商業銀行業皆積極推出高獲利性之消費性金融業

務，如個人理財服務、保險經銷、發行信用卡、消費性貸款及購車貸款等，以

彌補傳統金融業務方面日漸減少之利潤。 

另一方面，由於人壽保險具有個人理財上之功能，傳統上由銀行或其他金

融機構所提供之產品，如儲蓄、貸款及小額投資，人壽保險業亦能提供類似或

具有補充性之產品，人壽保險業務因此得以持續成長。然而，為求開拓新客源

並對抗來自銀行業之競爭，人壽保險業亦須積極擴展其營運空間。因此，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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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逐漸對傳統人壽保險產品失去興趣時，業者遂轉而開發具有高投資成分之

新產品，例如，前述歐洲聯盟之「聯結於投資基金之人壽保險」、美國之「變

額壽險」(variable life)或「萬能壽險」(universal life)。其結果，導致人壽保險業

與銀行業之競爭更為激烈。不僅使產品型態之不斷創新，亦促成彼此間行銷體

系與組織上之聯結。18 

一般而言，各種金融服務業間營業區隔與聚合之情形，可以分別從生產

(production)、行銷(distribution)、組織運作(structural operation)等層面加以觀

察，茲分述如下： 

 
一、生產(production)方面 

 
一般而言，各國對於保險業務之經營，大多以法令規定為保險業之專屬業

務。換言之，除少數例外情況，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皆不得經營保險業務。區

隔保險與其他金融服務之主要依據，在於保險具有與其他金融機構不同之專業

屬性。例如，產品生產過程之倒轉性─價格制定於前，成本發生於後，不同於

其他金融產品。再者，業務處理時所需之經營技術，特別是在精算方面，其他

金融機構亦較難勝任。 

然而，上述論點並非極具說服力。事實上，保險與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之

營運，雖然構築於不同專業基礎上，彼此間之業務仍有許多重疊或類似之部

分；另一方面，非保險之金融機構亦可逐漸累積其保險方面之經營技術。例

如，銀行或壽險公司所提供之儲蓄型產品，實際上頗為類似。又如，保險公司

之資金運用與所提供之放款機能，亦常採用類似於銀行之經營模式。因此，當

主管機關對於保險業務之經營權加以管制時，常引發來自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

之質疑。 

就監理效率而言，開放保險及其他金融機構相互跨業經營非本業之業務，

將可能使不同專業之經營風險彼此發生牽連。任何保險或金融機構一旦經營不

善，其影響將可能涵蓋所有之保單持有人、存款人及投資人。再者，不同金融

業務之監理，原分屬各別主管機關之職權，一旦容許跨業經營，若無監理上之

協調與合作，極可能形成監理之無效率。例如，若容許銀行得以跨業「生產」

保險產品，就保險責任準備金與銀行存款之投資運用，若無明確之劃分與規

範，將造成監理上之衝突或死角。因此，為維持監理上之效率，「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OECD) 之主要國家（參見附表一）大多採保守之態度，將保險業

務歸由保險業專屬經營。對於欲跨足保險業務之其他金融業者，僅就行銷體系

或組織聯結方面予以適度開放。 

另一方面，當保險業者於其產品中加入其他非保險之金融產品時，若該項

金融產品與保險業務具有密切關聯時，保險主管機關通常會允許保險業此等業

務。例如，許多國家壽險業者（甚至產險業者）為因應消費者之需求，常推出

具有儲蓄或投資性質之保險產品，如分紅壽險、變額壽險、萬能壽險及長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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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還本保險。此類產品雖然具有儲蓄或投資性質，但仍以保險所提供之保障功

能為產品之重心，故依廣義解釋仍將其定位為保險產品。至於無關於保險之其

他金融產品，各國保險主管機關通常嚴格禁止保險業之涉入經營。 

 
二、行銷(distribution)方面 

 
當保險業務限定由保險業經營時，保險產品之行銷通常不受如此嚴格之限

制。例如，許多國家便容許銀行從事保險之經紀業務。此外，保險產品與其他

金融產品，甚至與非金融產品間之組合銷售，亦為頗為常見之現象。例如，銀

行貸款搭配貸款人之壽險、使用信用卡購買機票附贈旅遊平安險、買車附贈汽

車保險等促銷手段，皆屬組合銷售之型態。事實上，此等組合產品之銷售者，

乃放款銀行、信用卡發卡銀行與汽車經銷商，並非保險業。 

另一方面，就保險業銷售其他金融產品之監理，傳統上係以該金融產品與

保險間之「關聯性」而定。如附表一所顯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之主要會員國對於保險業銷售與保險相關之其他金融產品，原則上採較為寬鬆

之監理態度。此類金融產品包括年金、抵押貸款、消費者貸款等。若保險業銷

售之其他金融產品完全與保險無關，大多數會員國皆加以禁止或限制。然而，

如何決定金融產品與保險是否具備「關聯性」，實為極具爭議之課題。19 

一般而言，保險業從事其他金融商品之銷售，不論是單一或組合產品，並

非當然令消費者處於不利之地位。以前述之組合型金融產品為例，只要容許消

費者有選擇之自由，將不致有「搭售」(tie-in sale)之情況發生，故無違反保護

公平交易相關法令之虞。至於消費者所面臨交易風險之程度，主要取決於產品

型態與消費者類型。進言之，若屬簡易型或標準化產品，由於產品之內容業已

定型化、標準化，保險業銷售此類金融商品，與生產該項產品之金融機構並無

不同。至於較為專業或複雜之金融產品，因其購買者多為企業團體，自有專屬

之財務人員得以評估，尚不致發生「資訊不相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現象

而衍生交易不公平。此何以舉世各國中金融商品之跨業銷售，罕見有重大問題

之發生。事實上，在金融服務自由化、國際化之潮流下，行銷通道之聯結，可

促使金融服務朝向綜合化、多樣化發展，金融市場將因此而更為活絡，故已為

許多歐洲國家所採行。為追求市場之競爭力，部份業者甚至調整行銷通道之結

構，由產品導向(product-oriented)轉為市場導向(market-oriented)。荷蘭ING 

(Internationale Nederlanden Group)集團近年來之組織調整（見附圖二），即為適

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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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OECD主要會員國對保險業營業範圍之限制 
 

 

國家 

 

 

澳洲 

 

加拿大 

 

法國 

 

德國 

 

日本 

 

荷蘭 

 

瑞士 

 

英國 

 

美國 

銀行 

生產保險產品 

F F F F F F F F E 

保險公司 

生產銀行產品 

* * * * * * * * * 

銀行 

銷售保險產品 

A L A A F A A A L 

保險公司 

銷售銀行產品 

* * L * L * A L * 

銀行 

設立保險子公司 

SL F L A F L A A SL 

保險公司 

設立銀行子公司 

F F L A/L F L L A SL 

銀行持有 

保險公司股權 

L SL L A SL L A A SL 

保險公司 

持有銀行股權 

SL SL L L SL L L A SL 

銀行或保險公司 

為金融集團之 

母公司或一部份 

A A A A SL A L A SL 

 

除上述限制外，大多數會員國常施以審慎之監理措施或要求事先之核准。 

A =允許 

E =例外 

F =禁止 

L =限制 

SL =嚴格限制 

* =原則上禁止，但該產品相關於保險業務者不在此限 

資料來源：OECD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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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荷蘭 ING集團行銷通道之結構調整 
 
 
From: 
 
                       Insurer                                                                                 Bank 

    Co-operation 
 
 
 

                 Independent 
              Intermediaries 
                                                                                                                   Bank 
                                                                                                                Branches 
                           Direct 
                      Sales Force 

 
 

 
 
                    Market for                                                                        Market for 
                     Insurance                                                                              Bank 
                     Products                                                                             Products 
 
 
To: 

 
       Insurer                                                    100 %                                               Bank 
 
 
 
 
     Independent             Direct                     Bank                  Direct                       Post 
   Intermediaries        Sale Force                 Branch             Marketing                Offices 
 
 
 
 

        Market for Financial Services 
 

 
Source: J.H. Holsboer (1993) 
 

 
三、組織運作(structural operations)方面： 

 
所謂金融機構之組織運作，係指透過股權聯結之方式，反應出金融機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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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策略。隨著控制程度之高低，此種股權聯結可能出自於單純的投資組合項

目，亦可能成為金融機構之直接投資，其型態包括：持有股權、成立子公司、

合夥、控股公司，乃至於金融集團之形成。 

一般而言，監理機關對於金融機構之組織運作，通常採取二種監理方式：

一則採取禁止或限制之方式，在事前防範聯結關係之建立；另一則對於已發生

之聯結關係，為事後之特別管制。然而，各國對於金融機構組織運作所為之監

理，彼此間差異頗大。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為例（參見附表

一），各會員國間之監理措施即有程度上之差異。其監理標準寬鬆者，如英

國，完全容許各種型態組織運作；反之，其監理標準嚴格者，如日本，則完全

予以禁止。其他會員國間亦有參差不一之規範。 

特別值得重視者，乃金融集團(financial conglomerate)之營運模式，已成為

當前金融市場之發展趨勢。所謂金融集團，係指不同之金融機構所共同組成之

金融聚合體。通常以集中管理之方式，綜合經營集團內所有金融機構之業務。

在法律關係上，各金融機構間雖然是各自獨立。但是在經濟關係上，彼此卻相

互依存。 

採取「集團」之營運模式經營金融事業，其目的在於藉由組織架構上之安

排，將經營觸角延伸至其他金融事業。透過多角化之經營，集團內之危險與收

益得以分散，可穩定整體之經營績效。再者，藉著集中管理之方式，可促進營

運上之效率─如降低價格、成本，鼓勵產品之創新，提供多元化服務，進而增

進企業之競爭力，增加客戶之忠誠度。然而，金融集團之形成，將造成許多潛

在之危機，例如： 

1.金融集團所累積之巨大經濟力量，極易遭受人為之濫用； 

2.金融集團中之任一機構一旦發生危機，其效果極可能蔓延至集團之其他

機構； 

3.金融集團之各機構間，極易發生不當利益輸送之弊端，從而導致消費者

（保單持有人、投資人、存款人等）之權益受到侵害； 

4.金融集團之各機構間之資訊交換，不僅侵害消費者之隱私權，將造成同

業間競爭上之不公平；及 

5.金融集團之各機構間所存在潛在之利益衝突，亦會間接侵害消費者之權

益。 

隨著金融服務之自由化與國際化，使金融集團之影響擴散至全球各地之金

融市場。今日國際金融市場中合縱連衡之金融集團，其衍生之潛在問題常是各

國金融監理上之死角。因此，如何有效地監理金融集團之營運，已成為各國金

融主管機關所面臨之新挑戰。 

於一九九三年，保險、銀行、證券之各別國際性監理機構─分別是「國際

保險監理官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巴

賽爾會議」(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asel Committee ) 與「國際

證券監理官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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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CO) ，合作成立一個「銀行、證券與保險監理官之三方組織」( Tripartite 

Group of Bank,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Regulators)，共同商討國際金融市場之監

理事宜。在該組織一九九五年之「金融集團監理報告」(Report o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中21，對於金融集團之監理，已有初

步之討論。其內容包括：整體監理方式、資本適足性之評估 、蔓延性、金融集

團之內部風險 、金融集團之整體風險 、利益衝突、經理人適任性 、法律上與

管理上之透明化 、管理自主權、股東之適格性、取得機密資訊之權利 、道德風

險及混合性集團等項目。 

之後，對於金融集團之所衍生之問題，IAIS 、Basel Committee與 IOSCO一

致認為有必要設立一個常設性之討論機構。於是，「金融集團共同論壇」(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在一九九六年成立，除取代原有之「三方組

織」外，並成為IAIS 、Basel Committee與 IOSCO之共同附屬機構。「共同論

壇」之成立宗旨，大致有下列數端： 

1.尋求適當方法以加強監理官間之資訊交換； 

2.探討影響監理資訊交換之可能障礙； 

3.評估加強監理資訊交換之各種方法；及 

4.研擬更有效率之監理金融集團原則。22 

在此等宗旨下，「共同論壇」於一九九八年二月公佈其所擬具之若干報

告，就監理金融集團之相關議題，徵詢各國監理官與金融業界之意見。此等議

題包括：資本適足性之計算、經理人合適性、監理資訊交換之架構與原則、協

調人之選定及監理上之問卷調查。23 

 
伍、保險法第一三八條之潛在缺失 

 
就我國現行保險法之架構而言，基本上是以「保險標的」為區分標準，將

保險業務概分為「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兩大類別：前者包括人壽、健

康、傷害及年金保險；後者則包括火災、海上、陸空、責任、保證及經主管機

關核准之其他財產保險。24實務上，市場人士多習慣以「人壽保險」統稱人身

保險，以「產物保險」統稱財產保險。至於保險營業範圍之界定，其具體內容

規定於保險法第一三八條之中： 

「財產保險業經營財產保險，人身保險業經營人身保險，同一保險業不得兼

營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以附加方

式經營者，不在此限。 

責任保險及傷害保險，得視保險事業之發展情況，經主管機關核准，得獨

立經營。 

保險業不得兼營本法規定以外之業務。 

保險合作社不得經營非社員之業務。」 

細究此一條文之內容，可知其立法意旨主要涵蓋下列四項：(1) 確立產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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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業經營之基本原則，但例外地容許業者依特別法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情形下

跨業經營，(2)禁止保險業兼營保險法未為規範之其他非保險業務，(3) 容許責

任險與傷害險得以單獨經營；及 (4)限定保險合作社僅得承保社員之保險業務。

其中，第 (1) 項係指保險業之「行業內區隔」(intra-sectoral segregation)，其內容

涉及人身保險業與財產保險業營業範圍之劃分，向來便是產險業與壽險業爭議

之重點。第 (2)項屬保險業之「行業間區隔」(inter-sectoral segregation)，牽涉到

保險與其他金融服務之營業空間與市場競爭，攸關保險業未來之商機與發展，

故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前者，亦逐漸受到財經主管機關與各界之重視。由於現行

保險法第一三八條具有若干潛在缺失，可能影響保險市場日後之商機與發展。

茲就此等潛在缺失分述如下： 

 
一、有關保險業「行業內區隔」之潛在缺失 

 
我國保險法將保險業區分為人身保險業與財產保險業。原則上，任何一方

皆不得踰越此項區隔而經營他方之保險業務。換言之，人身保險業經營人身保

險，財產保險業經營財產保險，同一保險業不得兼營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業

務。由此可知，在我國保險監理體系下，並不容許綜合保險業之存在。然而，

保險法於一九九七年五月九日之修正時，在原有第一三八條第一項但書中增列

「經主管機關核准以附加方式經營」之規定，遂使產壽險業原有之營業區隔產

生改變。 

按此項修正之草案，原係民國八十一年保險法修正時即已由行政院提出。

考諸其立法理由，主要在於方便要保人投保，期使要保人得以在同一保單中獲

得較完整之保障。於是，立法機關遂將該項但書酌作修正，彈性調整產壽險經

營業務之區隔 ，容許保險業者得經核准以附加方式跨業經營。議案審查過程

中，立法委員王志雄等人曾提議將該草案中之「以附加方式」加以刪除。惟為

避免保險公司變成綜合保險公司，經審查會決議仍維持原有之建議修正草案。
25 

除上述理由外，此項修正案之另一目的在於平息經營中間或灰色地帶保險

業務（如傷害險、健康險）之爭議，並為市場中違法跨業經營之業務，提供合

法化之途逕。如前所述，我國保險法以「保險標的」為區分標準，將保險業務

概分為「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兩大類。由於傷害險與健康險之保險標的

主要為被保險人之生命或身體，故被劃入人身保險之領域而為壽險業專屬之營

業項目。然而，若參照前述保險先進國家之制度，此等中間或灰色地帶保險業

務多容許產險業經營。於是，若干產險業者常以不同之保單名稱變相經營傷害

險。相對地，壽險業者亦曾藉由待記名式團體傷害險之形態，變相經營責任

險。26為導正此等市場亂象，促進保險市場之國際化與自由化，主管機關乃再

度提出修正建議，並在此次保險法修正中獲得通過。 

此次修正之重點，在於但書中增列「主管機關核准以附加方式經營」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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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使人身保險業與財產保險業得以有跨業經營之機會。如附圖三所示，可知

在保險法第一三八條修正之前，人身保險業與財產保險業之營業範圍係完全區

隔，彼此不得互相跨越經營對方之業務。27 修正之後，雖然此項區隔依舊存

在，但只要經主管機關核准，任何一方皆有機會跨越或穿透此一區隔而經營對

方之業務。 

 
附圖三： 保險法第一三八條修正前後之保險業營業區隔 
 

修正前: 

 

         人身                                                 財產  

        保 險                                               保 險 

 

*     :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業間設有嚴格之營業區隔，雙方皆不跨越。 

 

修正後: 

 

          人身                                              財產 

         保 險                                             保 險 

 

*     : 原則上，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業之營業區隔仍然存在。但若經主管機關核准，便可以附

加方式跨越或穿透此項區隔。 

 
然而，此項修正後之條文，卻隱藏若干值得吾人深思之問題。例如，何種

業務得容許業者以附加方式跨業經營？以附加方式跨業經營之險種，其內容是

否應以主險保單之承保範圍為限？ 

就前者而言，該修正後條文並無任何限制之規定，悉由主管機關以行政裁

量之方式審核。解釋上，只要經主管機關核准且為附加險之型態，產壽險一方

皆有可能跨業經營他方之任何業務。此一問題於實務界中引發極大之爭議。在

主管機關已所頒佈之函令中，僅揭示財產保險業得兼營之人身保險險種以傷害

保險為限，尚未就人身保險業兼營財產保險之範圍有所規定。28 據聞，為緩和

產壽險業界因調整營業範圍所生之利益衝突，主管機關有意開放壽險業界得跨

業 經營責任保險，以作為容許產險業界得跨業經營傷害保險之交換。然而，考

諸各國成例，鮮見有人壽保險業經營責任保險業務者。此種為求平衡利益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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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措施，似已違背保險監理官僚應有之專業性、超然性，而有泛政治化之嫌。
29 

其次，有關「附加方式」一詞之意義，主管機關於其所頒佈之函示中說

明：「財產保險業得兼營之傷害保險必須以附加方式辦理，不得已主契約方式

銷售，並以其所附加之主險保單之承保危險及範圍為限。」事實上，保險法第

一三八條修正後，產險業界陸續設計各種傷害保險之附加險或批單以爭取商

機，部份商品卻因違反此項解釋（即傷害保險之附加險或批單承保範圍已超越

主險）而無法獲准通過。 

然而，此項行政解釋是否合理，不無可議之處。有待商榷者，乃何謂「主

險保單之承保危險及範圍」？針對此項敘述，如採廣義之解釋，應泛指主保險

契約所承保之人、事、時、地及物等項目。換言之，其承保危險及範圍將涵蓋

被保險人、保險事故、保險期間、保險之地域限制及保險標的。然而，此種解

釋將因範圍過於廣泛而使傷害保險無附加之可能。舉例而言，於汽車車體損失

保險附加傷害保險之場合，主契約之保險標的為被保險人之汽車，附加險部份

則為被保險人之生命及身體，二者之性質截然不同。僅就保險標的一項而言，

傷害保險便無法以汽車保險之承保範圍為限？除汽車險外，其他財產保險亦會

發生相同情況。其結果，將使傷害保險無法附加於任何財產保險之上，從而違

背保險法第一三八條之立法修正意旨，故不宜採廣義之解釋。 

另一方面，若持狹義之解釋，「承保危險及範圍」通常意指保險契約所承

保之保險事故，如火災、爆炸等意外事故。就前述汽車保險附加傷害保險之場

合而言，若被保險人因其住宅火災而發生傷亡，但卻與被保險汽車之使用並毫

無牽連，此項傷亡是否能以附加傷害保險予以承保？由於「火災」乃汽車險保

險事故，若列為傷害保險之保險事故，解釋上並未超越汽車險（主險）保單之

承保範圍。就此，主管機關卻堅持被保險人之傷亡必須與被保險汽車之使用有

所關聯者，始能列入傷害保險之承保範圍，邏輯上不無矛盾之處。綜言之，不

論採廣義說或狹義說，上述之行政釋函似乎無法充分地闡釋保險法第一三八條

之修法意旨及因應實務面之需求。 

 
二、有關保險業「行業間區隔」之潛在缺失 

 
綜觀我國市場現況，由於本業獲利空間逐漸萎縮，銀行跨業從事保險行銷

業務遂蔚為風氣。此點可以從許多銀行業紛紛設立保險代理人公司之事例獲得

印證。30反觀保險業，卻因保險法第一三八條第三項之限制，無法從事銀行或

其他金融業務之行銷。不僅阻礙保險業之發展空間，亦造成保險業與銀行業競

爭上之不公平。析言之，銀行因經營其本業而有許多介入經銷保險業務之機

會。例如，房屋貸款業務可搭配房屋火災保險，進出口押匯業務可與貨物運輸

保險結合，出國結匯業務可與旅行平安保險配套，甚至連工程保險與汽車保

險，皆為銀行之保險代理人公司可能介入之業務。當銀行經銷保險業務並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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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程度之業務來源時，便可運用其強大之議價力量，影響保險業之營運政

策。以房屋火災保險為例，銀行業憑藉房屋貸款時所掌握之業務來源，長久以

來坐享房屋火災保險之超額佣金與附帶之優惠條件，導致產險業者苦不堪言。
31 

吾人以為，若能開放保險業經銷其他金融業務，必能平衡此種競爭地位上

之不公平。以上述房屋火災保險為例，若產險業者能尋求銀行之合作，取得其

放款之代理權或經銷權，同樣地可同時提供消費者房屋貸款與火災保險之服

務。消費者可先向產險業者購買火災保險後，再由產險業者代為安排房屋貸款

之事宜。姑不論產險業者所能賺取手續費或佣金之多寡，至少可反客為主，免

於承受來自銀行業之不當剝削。從而，將可詳實反映合理之投保成本，間接確

保消費者之權益。諸如此類之個人金融或理財服務，如汽車貸款、資產管理、

風險管理或信託基金等服務，由於不致嚴重影響保險業本業之經營安全，性質

上似可開放由保險業經銷。 

其次，金融集團之營運模式目前已蔚為趨勢。如前所述，以集團方式經營

各種金融保險業務固然具有其競爭上之優勢，但集團內各單位之個別之營運風

險， 極可能因其組織上之牽連而蔓延至集團內之其他單位。我國近日來部分大

型企業集團因金融風暴所引發之連續倒閉，即為適例。本質上，保險業之經營

不似金融、證券業具有「系統性危機」(systemic crisis)。然而，在金融集團之營

運模式下，保險業將會因而暴露於金融、證券業界可能蔓延而來之危機。 

通常，為確保投保大眾所累積保險資金之安全，避免遭受不肖業者所濫

用，各國保險監理機關均就保險業資金運用之範圍予以規範。就此，我國保險

法第一四六條之一第三款規定，保險業所購入每一公司之股票及公司債總額，

不得超過其資金百分之五及該發行股票或公司債之公司資本額百分之五。因

此，保險業者似乎無法直接設立或操控其他金融機構。然而，若由第三者擔任

居間聯結之工作，保險業仍有可能以其雄厚資金，建立金融集團以介入經營其

他金融服務業。例如，以成立控股公司之方式，實質掌控集團中各金融機構之

營運。事實上，國內部份集團企業或策略聯盟本質上即為金融集團。此種透過

控股公司組成金融集團之營運模式，我國至今尚並無明確之法令規範。雖然，

公司法新增之關係企業章已就關係企業間之認定與相互股權持有加以規範，但

其內容僅止於持有股權之計算與損害賠償責任之分配，實質上並無法有效地防

止金融集團之營運風險蔓延。32 

 
陸、建議 

 
一、就產險與壽險間之營業區隔而言： 

 
在金融服務多元化之今日，適度地調整產壽險間之營業區隔，有助於保險

產品之創新與保險市場之發展。然而，在保險法第一三八條修正後，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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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重新擬定相關之監理措施時，必須考量下列各項因素： 

 
（一）容許跨業經營之險種應具有「中間性」 

 
保險法修正後，雖然產壽險營業區隔之規定依然維持，但只要經主管機關

核准，任何一方皆有機會跨越或穿透此項區隔。形成爭議之處，在於主管機關

得以容許何種業務以附加險之方式跨業經營。 

從條文之內容觀之，並無就附加險之種類加以限制。解釋上，只要經過主

管機關核准，產壽險任何一方之皆可跨越分業區隔經營他方之業務。其可能發

生之現象，乃產物保險業得以附帶經營「純」壽險業務，例如，在汽車保險單

中附加一年定期壽險。反之，人壽保險業亦可附帶經營「純」產險業務。例

如，在終身壽險中附加個人綜合責任險。此類產品或許較能滿足消費者多元化

之需求，但本質上已違反保險法所樹立產壽險營業區隔之基本原則。如果容許

此等產品之推出，無疑地將使現有之保險業者自動轉化為綜合保險業，而無需

領取新的營業執照。 

或許，此項說法僅屬杞人憂天之舉，蓋主管機關將會嚴密把持此項關卡，

審慎行使其行政裁量權。然而，從第一三八條之修法背景與主管機關於修法後

所發表之談話33，皆顯示上述情況有發生之可能。為求貫徹產壽險營業區隔之

立法意旨，保障壽險保單持有人免受產險業務之牽累，可容許成為附加險而跨

業經營之業務項目，應僅限於具有「中間性」之業務，如傷害險、健康險等。 

至於責任保險業務能否開放成為人壽保險業得以跨業經營之業務，吾人持

反對之見解。蓋責任保險旨在承保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其保險標的乃被保險人之「責任」，並非一般人身保險之「生命」或「身

體」。此外，又無任何類似於人身保險之性質，故不屬中間保險。此點參酌各

國立法成例與國際市場實務即可獲得印證。因此，責任保險應仍由產物保險業

專屬經營而不應為人壽保險所得跨業營運之項目。 

 
（二）杜絕市場中之非法跨業營運 

 
不論是產險或壽險市場中，目前仍存在許多有疑問之跨業營運模式。縱使

該項跨業經營係經過主管機關核准或默示而販售，其合法性仍有待商榷。析言

之，依照第一三八條修正前之規定，主管機關事實上並無核准保險業者跨業營

運之權限。因此，主管機關在修正前所核准跨業營運之行政處分，基本上已抵

觸保險法第一三八條所揭示之營業區隔原則。換言之，若根據依法行政之原

則，在主管機關逾越權限下所核准之保單，其合法性當然令人質疑。 

本次修法之主要目的，在於為此等具有爭議性之保單，提供一個合法化之

途徑。因此，對於此等保單中得以合法化之部分，主管機關應以另案核准之方

式，儘速予以合法化；至於無法合法化之部分，主管機關應儘速更正其錯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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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裁量，禁止業者繼續販賣。從而保障合法業者之權益並維持市場紀律。至

於此類保單合法化之標準，仍應取決於跨業經營之業務是否為「中間保險」，

其適用情況比照前項，茲不贅述。 

 
（三）容許業者開發產壽險之聯合保單 

 
為因應消費者之多元化需求，在現行之監理體系下，容許保險業者開發產

壽險之聯合保單，似為可行之道。進言之，聯合保單之組合中包含壽險與產險

二項產品，雖由聯營之產壽險共同銷售，但實際上仍為各別獨立之保險產品，

二者間並無保險責任上之連帶。舉例言之，甲壽險公司與乙產險公司共同合作

開發個人綜合保險聯合保單，其中由甲承保個人壽險與年金方面，由乙負責自

用汽車保險、住宅綜合險等項目。彼此間雖有經銷上之聯結，但承保責任與經

營管理卻相互獨立，基本上仍維持產壽險營業區隔之監理原則。 

就消費者之觀點，此類產品極具變化與彈性，其組合可涵蓋所有之保險產

品，一次投保即可滿足大部分之保險需求，故頗能符合保險服務多元化之理

念。就保險業者而言，透過此種合作之關係，不僅可擴大營運空間而增加商

機，亦可藉由行銷管道之聯合降低營運成本。事實上，產壽險組合產品，甚至

於保險產品與非保險產品之組合銷售，乃市場多變環境下之產物。在許多較先

進之市場，此類產品頗為常見。在國內，已有數家金融集團實已同時擁有產險

與壽險之子公司，其間之行銷管道實際上業已通連，故競爭上較具優勢。若能

開放聯合保單之銷售，將可使所有保險業者在實務運作上更具彈性，從而緩和

保險業間競爭上之不公平。 

就監理上之可行性而言，現行保險法僅確立產壽險營業區隔之基本原則，

無就產壽險之聯合營運設有限制。基本上，此類產品僅涉及行銷管道之通連，

在核保、理賠等方面，仍維持現行產壽險各別之專業經營，並無違反保險營業

區隔之原則。 

 
（四）取消保險行銷監理上營業區隔 

 
另一項可能產生之問題，乃是我國對於保險代理人行銷上之監理，仍維持

產壽險營業區隔之精神。按現行「保險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管理規則」第二十

五條之規定：「代理人同時具備財產保險及人身保險資格者，僅得擇一申領財

產保險或人身保險代理人執業證書。」吾人以為，此種約束已不合時宜，其主

要理由如下： 

1、現行法令容許其他非保險業兼營保險代理或經紀業務，如銀行業兼營保

險經紀業務、汽車商兼營保險代理業務等，卻對同是從事保險專業之

行銷人員加以限制，事理上令人不解。 

2、保險法修正後，對於以附加險方式跨業經營之業務，基本上已屬產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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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混合產品。現行保險行銷之監理體系若仍採營業區隔原則，如何因

應此種混合產品，亦是可以預見之問題。以汽車保險附加傷害保險為

例，由於此種產品已兼具財產保險與人身保險之成分，若仍堅持行銷

上之區隔原則，產險業之代理人可否代理販售，不無疑問。 

3、保險業務員原本亦受有產壽險營業區隔之限制，然自「保險業務員管理

規則」第十四條於今年修正後，業務員凡經所屬公司同意，並取得相

關資格後，得登錄於另一家非經營同類業務之所屬公司，同時為財產

保險及人身保險業務員。令人不解者，乃既然已經容許保險業務員得

以同時銷售產壽險業務，何仍就具備較高專業知識之保險代理人加以

限制。  

吾人以為，健全保險行銷體系根本之道在於加強行銷人員專業資格之考

核，無須以產壽險營業區隔加以限制。換言之，只要行銷人員能通過考核而取

得專業執照或資格，即應推定已具備行銷該類保險業務之專業知識。該保險行

銷人員如具有產壽險二項執照而同時從事產壽險業務之銷售，亦不致減損其專

業性。因此，主管機關實不宜以行政命令加以限制，徒增市場無謂之困擾。 

 
（五）重新解釋「以附加方式」一詞之意義 

 
以我國現況而言，保險法第一三八條第一項但書中「以附加方式」之規定

僅規範跨業經營之形式，而遺漏跨業經營之內容，以致實務運作上爭議不斷。

就跨業經營之形式要件而言，產險業者大多能接受「傷害保險必須以附加方式

辦理，不得以主契約方式銷售」之解釋。至於跨業經營之實質要件，主管機關

則將其解釋為「以其所附加之主險保單之承保危險及範圍為限」。由於該等文

義過於籠統，缺乏客觀標準可資遵循，經常形成產險業者開發新產品時之困

擾。正本清源之道，乃參酌保險先進國家成例，修正現行保險法相關條文，開

放傷害保險等中間保險業務由產壽險業共同經營。然而，在保險法修正前，以

行政解釋之方式補充立法上之不足，仍屬必要。因此，就上述產生疑義之文

字，主管機關實有j儘速釐清之必要。 

吾人以為，似可參酌歐洲聯盟產險業務中有關「附屬危險」(ancillary risks)

之立法精神，重新解釋「以附加方式」一詞之意義。按歐洲聯盟第一產險指令

之規定，凡「主要危險」 (principal risks) 係經核准經營之保險業務，保險人便

可承保該主要危險之附屬危險。然而，附屬危險必須符合下列三項要件：(a)必

須與主要危險具有關聯、(b)必須與主要危險所承保之保險標的具有關聯及(c)必

須受到承保該主要危險之契約所保障。細究其內容，第(a)、(b)項為實質要件，

著重於與主要危險「關聯性」之建立；第(c)項為形式要件，強調附屬危險必須

併入主契約一併承保。由於保險法第一三八條第一項但書之「以附加方式經

營」已載明其形式要件，故第(c)項似無考量之必要。主管機關須釐清者，在於

主保險契約與附加險承保範圍間「關聯性」之如何判定。就歐洲聯盟之規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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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關聯性」之有無係同時以「保險事故」及「保險標的」二項因素為判定

標準。如依此項標準，前述附加傷害保險之承保危險必須同時與汽車保險之保

險事故（如碰撞、傾覆或火災）及保險標的（汽車）發生關聯性，產險業始可

以附加方式跨業經營。然而，我國是否須採取與歐洲聯盟相同標準，則有待商

榷。吾人以為，以目前市場現況而言，主管機關判定「關聯性」之標準應容有

彈性，以便因應日後監理政策之修正與新產品之開發。 

 
二、就保險與其他金融服務業間之營業區隔而言： 

 
由於金融服務業間聚合程度日益加深，遂使保險與其他金融服務間之界限

逐漸模糊。有關金融服務業間之營業區隔，攸關保險業日後之商機與發展，向

來為保險業界所極為關切之課題。此外，隨著市場之國際化、自由化及消費需

求之多元化，如何調整現行之營業區隔，使保險業能在國內與國際金融市場擁

有較大之營運空間，進而提昇其競爭力，實乃主管機關當前之重要監理目標。

吾人以為，於研擬未來之監理方針時，主管機關似應就產品、行銷與組織運作

三方面分別予以考量： 

 
（一）、生產方面 

 
除美國部分州有限度地容許銀行經營人壽保險業務外，大多數國家皆嚴守

保險業務限由保險業專業經營之原則。至於保險業可否經營保險以外之金融業

務，吾人以為，應取決於該項業務與保險間之是否具有「關聯性」。如果該項

金融業務為保險產品之必要成分，或可以轉化成為保險產品，即屬「關聯性」

之成立而應容許保險業經營。例如，具有強烈信託投資色彩之變額保險或萬能

壽險，便是將傳統壽險之儲蓄成分，以信託投資基金之方式取代，此乃必要成

分型保險產品。至於轉化型保險產品，如保證、年金原係保險以外之金融業

務，但其已轉型成為保證保險、年金保險而按保險營運方式經營，故可視為保

險產品。至於與保險毫無「關聯性」之金融商品，如證券業之證券承銷、自營

與經紀，銀行業之聯合貸款、專案融資等業務，仍應禁止保險業涉入經營。如

此，不但可維持營業區隔之原則，亦可容許業者開創新產品，因應多變之市場

需求。 

 
（二）、行銷方面 

 
金融保險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為掌握競爭優勢，許多銀行、投資信託業者

已跨業合作開發全方為投資理財商品。金融保險商品之「百貨化」，已成為時

勢所趨。由於金融產品行銷所涉及之專業技術，不似生產該項業務時複雜，實

務上較少引發重大金融弊案。因此，似無必要就此嚴守營業區隔之必要。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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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業而言，若能整合其自身與其他金融機構之行銷通道，將有助於潛在市場之

開發，並可提供消費者享受全方位之服務。 

然而，保險業從事整合行銷之最大阻礙，乃保險法第一三八條第三項「劃

地自限」之規定。吾人以為，為促進保險市場之自由化，提昇保險業者之競爭

力，該項條文實有儘速修正之必要。可行之道，乃就該項條文內容予以彈性化

規定。例如，增訂「但經主管機關許可而經銷之金融業務者，不在此限。」之

規定，賦予主管機關有行政裁量之權限，以決定何種金融業務適合保險業經

銷。如此，一方面使保險業得以擴展其營運空間；另一方面，亦可管制保險業

經銷金融業務之種類與範圍。 

 
（三）、組織運作方面 

 
依保險法第一四六條之一第三項之規定，就保險業投資於其他事業之有價

證券，設有投資比例與額度等限制，然而，對於透過控股公司成立金融集團，

並未見相關法令訂定明確之規範。採取金融集團之經營模式，目的在於迴避監

理上之營業區隔，使企業得以跨足經營不同之金融服務業，並掌握競爭上之優

勢，故已成全球金融市場之趨勢。有鑑於金融集團之營運隱含著許多潛在之危

機，各國政府已積極加強此方面之監理措施。因此，我國金融主管機關實應持

審慎之態度，儘速規劃監理金融集團之相關措施。吾人以為，主管機關應先考

量下列二項重點： 

 

1.加強各監理部門間之協調、合作與專業教育訓練 

 
綜觀我國現行金融監理體系，財政部雖為最高之統合監理機構，但下轄之

保險司、金融局與證管會之間，常因本位主義及專業間隔之限制，較難密切地

合作協調或保持溝通彈性。雖然，傳統上由個別監理機關單獨實施監理之單一

(solo) 監理主義，仍是監理金融市場之基本原則。然而，若同時涉及不同金融

市場之事項，則應改採單一補充(solo plus)主義之方式，以原有單一監理為主

軸，輔以全面性之統合監理。因此，如何加強各監理機關部門間之合作，包括

監理資訊之相互流通，監理施行之互為支援，甚至組成跨部門之監理官會議以

商討因應對策，乃當前極為迫切之需要。此外，似應加強跨部門之教育訓練，

儲備兼具保險、銀行與證券三方面專業知識之通用型監理人才，以因應金融市

場多變之趨勢。 

 

2.儘速規劃監理金融集團之相關措施 

 
在金融服務自由化與國際化之潮流下，國內金融市場對國際市場之依存度

將日漸增高。近年來，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市場所造成之深遠影響，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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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之例證。隨著市場之逐步開放，日後必然將有許多跨國性金融集團進入我

國市場。雖然保險市場所面臨之「系統性危機」較其他金融市場為低，但是在

跨國性金融集團之運作模式下，若無監理上之「防火牆」予以區隔，此種危機

極可能從國際市場蔓延至國內市場，或從金融市場蔓延至保險市場，從而擴大

其影響層面與嚴重性。 

事實上，國際間對於跨國性金融集團之監理，仍處於研擬對策之階段，此

乃國際間銀行、證券與保險監理官機構先後合作成立「三方組織」與「共同論

壇」之主要原因。由於我國目前尚未具備此方面之監理技術，主管機關實應加

強與各項國際監理官會議之聯繫，密切觀察其發展動態並積極吸收最新監理技

術。如此，方可在金融服務自由化與國際化之環境下，有效地監督跨國性金融

集團之運作。 

 
柒、結論 

 
保險營業範圍之區隔具有二種型態：一為產險業與壽險業之營業區隔，乃

保險業之行業內區隔；另一為保險業與其他金融服務業間之營業區隔，屬保險

業之行業間區隔。主張保險營業範圍應有所區隔之主要依據，在於保險經營之

專業技術性與行業特殊性。此外，市場實務與監理效率亦是監理上考量之重

點。然而，在保險市場自由化之潮流下，產險業與壽險業之間及保險業與其他

金融服務業之間，經常在生產、行銷及組織運作等方面，逾越監理上之營業區

隔而產生「聚合」之現象。 

就生產保險產品而言，由於涉及專業之經營技術，除少數之例外情形，應

嚴格貫徹保險營業區隔之原則，禁止保險業跨業營運。此處所謂例外之情形有

二：在產壽險業營業區隔之場合，若干具有中間保險性質之保險業務，由於具

有補充產壽險產品之性質，故容許由產險界或壽險界跨業經營，我國保險法第

一三八條第一項之規定，便是反應此種見解。然而，該條文僅規範其形式，未

及於跨業經營之實質內容，導致爭議不斷。此外，主管機關之解釋函令又語意

不明，更使業者無所適從。職是之故，實有必要釐清保險法令或調整相關行政

措施，藉此界定明確之遊戲規則供業者依循。另一方面，在保險與其他金融服

務間營業區隔之場合，如果其他金融業務乃保險產品之必要成分，或是可以轉

化成為保險產品，由於與保險產品具有密切之關聯性，故可將其定位為保險產

品而容許保險業經營。歐美市場中之投資型壽險、變額壽險、萬能壽險及我國

之保證保險、年金保險，皆屬此一類型之保險產品。 

就行銷方面而言，由於所涉及之專業程度較低，實務上亦甚少發生重大弊

端，各國大多採取較為開放之監理政策。然而，我國目前對於保險業行銷方面

之監理，仍拘泥於若干「劃地自限」之保險法令。有鑑於金融服務多元化已是

當前市場之趨勢，若持續將營業區隔之原則嚴格地適用於行銷之場合，不僅會

使保險業在整體金融競爭環境下居於劣勢，亦將阻絕保險業之發展空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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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似有必要儘速修訂相關保險法令予以改善。一方面，容許保險行銷人員得

以兼營產壽險，使產壽險之行銷通道得以聯結；另一方面，在適當的行政管制

下，開放保險業從事其他金融業務之銷售。 

就組織運作方面而言，近年來，世界各地接續發生金融弊案與危機，常造

成各國金融市場之動盪，甚至影響一國之經濟與財政。在金融領域中，金融集

團式之組織運作已成為日益風行之營運模式。因此，如何防止金融集團之經營

失敗所引發之骨牌效應，已是各國政府關切之重點。綜觀我國現行法令，除就

股權聯結有所規範外，尚無法就金融集團之營運模式行全面性監理。針對當前

市場中金融集團合縱連橫之現象，主管機關應持未雨籌繆之態度，面對此項監

理上之重要課題。除加強各監理部門間之合作、聯繫與專業訓練外，更應積極

參與國際監理組織或會議，學習先進國家在此方面之監理技術。 

時值政府積極推動亞太金融中心之成立，保險市場之自由化、國際化業已

成為保險監理之既定方針。保險業營業範圍調整之問題，不僅攸關上述二項目

標之達成，更與保險市場之發展息息相關。謹期本文中所為之論述，能成為相

關單位日後政策研擬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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